
国际造法 ：中国在国际法委员会的参与

秦 倩 罗天宇
＃

【内容提要】 自 国际局势 日

渐趋向多极化 以来 ，
国际法的法

典化对于国际关系 的发展无疑更

具有意义 。 自 １ ９４９ 年国际法委

员会依据《联合国宪章 》第 十三条

规定成立后 ，

一 直在国际法发展

与编纂过程中发摔重要影 响力 ^

对于 中 国 来说 ，
国际法 治大国是

中国走向大国的必 由 之路 。 尽管

已经在
一些国际造法实践中发出

“

中国声音
”

， 中国仍应在 国 际法

规则的酝酿 、 国际习惯法的形成

等领域发挥更多的作用 。 本文选

择国际法委员会 为切人点 ，通过

分析 １９７ １ 年 以来委员 会历任 中

国籍委员 的背景 、学术观点及 中

国具体参与 国际法委员会的编綦

情况 ， 探讨中国参与 国际造法 的

实践情况 。

【关键词 】 国 际法委 员会 ，

国际造法
，
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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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一辑

目前 ，各个国家 、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争端性议题上形成 了重复性的

较量 。 对于任何利益集团来说 ，在海洋 、 国际空 间 、 自 然资源等领域上 ， 都

难 以 占据绝对压倒性优势 ， 同时 ，对于各个行为体来说 ，经由 谈判形成的

协约花费也远小于战争 。 各个国际公约 ，如空间法 、海洋法的Ｐ成可 以说

是前述共识下的产物 。

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， 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 ， 国际法治将在 国际事务中

扮演 日益重要的角色 。 尤其是很多 国际性问题需要各国通力 合作方能解

决 ，那么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，将各方所需尽的义务及能享有的权利 ， 以

条约的形式作 出 明确规定 ，无疑会更有效率 ，也会降低交易成本 。

而在以 往 ，很多国 际间的规则 总是 以 习惯法的形式存在 ，但是习惯法

是一种不成文法 ， 即使其在很多 国际事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，我们也应承

认 ， 国 际习惯法的不确定性容易 引起争议 。 在国际事务 出现变多 、变细的

趋势之下 ，编纂更为 明确 的成文法无疑是更符合国际发展的 实际需求 。

在这一过程中 ，各国参与国际造法的实践可以说是另
一层面的竞争 ，是一

种软权力的争夺 。
基于这一角度 ，本文试图探讨 自 １９７１ 年重 回联合 国 以

后 ， 中 国参与 的国际造法实践成效 。

国际法的发展需要中 国的参与 ， 中 国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国 ，也需要在

法治
“

标准
”

上发出 自 己 的声音 。 但是在 国际法律事务中 ， 中 国理念和中 国

实践很少被援引 ， 因此 ，探讨中 国过往参与的国际造法实践显得更有意义 。

而国际造法的讨论涉及领域较广 ，在此 ，我们选取 了 国际法委员会作

为讨论的切人点 。 在联合国成立之初 ， 《联合国宪章 》第十三条第
一

款就规

定 ，

“

大会应发动研究 ，并作成建议 ： 以促进政治上之国际合作 ，并提倡 国 际

法之逐渐发展与编纂 。

”

①而这项功能主要由大会的下属机构 国际法委员会

所承担 。
因此 ，可以认为 ， 国际法委员会在国际造法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。

根据 《 国际法委员会章程 》不难看出 ，在设立之初 ， 国际法委员会虽然

主要针对国际公法领域 ，但并不排斥进人私法领域 。 当然 ，随着 １９５１ 年海

牙国际私法会议逐渐成为常设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以及 １９６６年联合国大会

设立 国 际贸易法委员会 ， 国际法委员会实际上并不需要对 国 际私法进行

① 《联 合 国 宪 章 》 ，
ｈｔ ｔｐ ： ／ ／ｗｗｗ． ｕｎ ． ｏｒｇ／

ｚｈ／ ｓｅｃｔ ｉｏｎｓ／ ｉｍ－ ｃｈａｒｔｅｒ／ ｃｈａｐ
ｔｅｒ

－

ｉｖ／ ｉｎｄｅｘ ． ｈｔｍｌ ，

２０１ ７
－

０３
－

３１ 。

１ ４



■ 国 际造 法 ： 中 国在 国 际法 委 员 会 的参 与

过多的关注 。 国际法委员会对国际法形成的直接贡献在外交关系法 、领

事关系法 、条约法和海洋法诸领域最为 突出 、最为 明显。

？而这些法学领

域 ，实际上也是各国发生反复较量的领域 。 因此 ，本文希望通过研究 国际

法委员会上中 国的表现 ，来讨论我国的国际造法参与实践情况 。

一

、 国 际法委 员 会的 结 构与 工作机制

（
一

） 国 际 法委 员 会 的人 员 构成

在进人中 国的国际造法参与讨论之前 ，我们首先应当 了解 国际法委

员会的工作机制和人员构成 。 在 １９４７ 年委员会成立之初 ， 国际法委员会

的委员定额为 １５ 人 ， 随后历经三次人数扩大 ： 依据大会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 １８

日第 １ １０３ （Ｘ１）号决议 ，从原有的 １５人增加到 ２ １ 人 ，按照大会 １９６１ 年 １ １

月 ６ 日第 １ ６４７（ ＸＶＩ ）号决议 ， 增加到 ２５ 人 ，又按照大会 １９８１ 年 １ １ 月 １８

日第 ３６ ／３９ 号决议 ，增加到现在的 ３４ 人 。
②因为随着联合国成员 国的数 目

增多 ， 国际法委员会就应该考虑吸纳更多来 自 不同 国家 的委员 。 而且依

照 《章程 》第 ８条 ，即要求
“

委员会全体代表世界各主要文明形式和各主要

法系
”

。

？在此基础上 ，联合国大会 １９８１ 年 １ １ 月 １８ 日第 ３６／３９ 号决议规定

委员会委员的地理分布执行下列标准 ：非洲籍 （８ 名 ） 、 亚洲籍 （ ７ 名 ） 、东欧

籍 （ ３ 名 ）
、拉丁美洲＠籍 （ ６ 名 ）

、
西欧或其他国家籍 （ ８ 名 ） 、

１ 名非洲籍国 民

与 １ 名东欧籍国民轮流 、
１ 名亚洲籍国 民与 １ 名拉丁美洲籍国 民轮流 。

⑤

自 国际法委员会成立以来 ，共有 ２２８ 名委员 ，分别来 自 ９０ 个国 家 。
？

其中 ，欧洲依然 占据统治性的人数优势 ，欧洲籍的委员达 ８１ 人之多 ，亚洲

①黄惠康 ： 《 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与 国际法的编纂及发展 》 ，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

报 》１ ９９８ 年第 ６ 期 ，第 ２５
—

３１ 页 。

② 参见联合 国 Ｃ ／０７ ／Ｖ９ 号文件 ，第 １ ４
一

１ ５ 页 。

③ 参见《 国际法委员会章程 》第 ８ 条 。

④ 拉丁美洲 国家区域集团的名称后改 为
“

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国家
”

。 详见联合国 １ ９８８

年 ２ 月 １ 日第 ８８／１９ 号 、 １９８８年 ２ 月 ５ 日 第 ８８ ／２３ 号和 １ ９８８ 年 ２ 月 ８ 日 第 ８８／ ２４ 号 日 刊 。

⑤ 参见联合国 Ａ／６１ ／９２ 号文件 ，第 ６
—

８ 段 。

⑥ 资料来源于ｈｔ ｔ
ｐ ： ／ ／ ｌｅ

ｇ
ａｌ ． ｕｎ ．ｏ ｒ

ｇ／
ｉｌｃ／ｇ

ｕｉｄｅ／ａｎｎ ｅｘ２ ． ｓｈｔｍＩ ＃ ａ２２ ， ２０１７－ ０７ － １０
。 南斯

拉夫 、苏联及它们解体后产生的 国家 ，在这里计为不同的国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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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复旦国 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一辑

位列其二 ， 为 ４６ 人 ，非洲 以 ４２ 人排列第三 。 在其他三个大洲 中 ，北美洲

３ １ 人 ，南美洲 ２５ 人 ，大洋洲 ３ 人 。 可见 ，欧洲 国家在 国际组织 中依然 占据

了压倒性的优势 ， 人数达到 ３６％
。 这意味着在国际造法上 ，尤其是外交关

系法 、海洋法等传统国际公法上 ，欧洲国家 占据较为明显的优势 。

□亚洲

口非洲

□欧洲

ｍ北美洲

曰南美洲

■大洋洲

图 １ 国 际法委员会委员 的地理分布

而具体到各个 国家 ， 委员人数在 ５ 人及 以上的 国家共计有 １０ 个 。 美 国

与俄罗斯可以说不分伯仲 ．均有 １ １ 位人次的委 员 （俄罗斯的人数中包含 了

苏联时期任职的委员 ） 。 中 国 、印度 、尼 日 利亚 、 巴西作 为具有代表性的发展

中国家在国际法委员会中 的地位也通过任职的委员人数得到很好的确认 。

表 Ｉ 国 际法委员会的国籍来源 （ ５ 人以上 ）

国 家 人 数 国 家 人 数

美 国 １ １ 尼 日 利亚 ６

俄罗斯 （包括苏联 ） １ １ （ ６
＋

５ ） 法 国 ５

英 国 ９ 曰 本 ５

中 国 ８ 希 腊 ５

印 度 ７ 巴 西 ５

墨西哥 ７

资料来源 ：作者 自 制 。

英 国 、法 国作为欧洲代表 ，分别有 ９ 席和 ５ 席 。 比较值得注意 的是墨

西哥 、希腊与 日 本 ，墨西哥可 以看成是拉丁 美洲 的 代表 ， 希腊作 为欧洲 文

明 的发 源地 ， 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可 以看成是东欧国家 的代表 ，这两者的 人

１ ６



■ 国 际造法 ： 中 国在 国 际法委 员会的 参 与

数可以理解 。 而 日本的在国际法委员会人数方面取得的成绩可以归因为

其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国家政策的成功 ，这点上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。

（ 二 ） 国 际 法委 员会的结构

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定 ， 国际法委员会是大会 的一个常设和非专任

的附属机构 ，委员 与国际法 院的法官不同 ，并非全年专 门任职 ， 因此委员

会仅举行年会 。
？这就影响了国际法委员会的如下结构形制 ：

１ ． 主席 团 、扩大的主席团与规划小组

每年届会举行前 ，国 际法委员会都从委员 中选举产生 ５ 名 主席团成

员 ：主席 、第
一

副主席 、第二副 主席 、起草委员会主席②和该届会议的总报

告员 。 岁席团负责审议本届会议的工作计划表和与该届会议有关的其他

组织事项 。

扩大的主席团则 由该届会议选举 的主席团成员 、 目前仍然是国际法

委员会委员的前任主席和特别报告员组成 ，也可请求该扩大的主席团审

议与国际法委员会工作的组织 、方案和方法有关的问题 。

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，国际法委员会在每届会议上都成立
一个规划

小组 ，任务是审议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和方法 。 １９９２ 年后 ，规划小组另成立

一个长期方案工作组 ，负责就列入委员 会工作方案的专题提 出建议 。 规

划小组还成立了
一个临时工作组来审查和审议按照大会要求或委员会 自

己 的倡议来改进委员会工作方法的途径 。

？

然而 ， 以上机构虽不可或缺 ，但在国际法委员会 的实践中 ，对委员会

的工作起着重要作用 的 主要是特别报告员 和起草委员会 ， 以及特定专题

的工作组 。

２ ． 特别报告员

任用特别报告员是委员会的机构特点之一 。 委员会往往在审议
一项

专题的最初阶段酌情任命
一

名 特别报告员 ，该职位需要在来 自 不同 区域

的委员之间进行分配 。
？特别报告员执行若干重要任务 ：规划和确立专题 、

①参 见联合国 Ａ／ＣＮ ．４ ／３２ ５号文件 ，第 ４ 段？

② １ ９７４ 年 以前 ，
起草委员会主席都由 第一副主席兼任 。 自 当年 国际法委员会第 ２ ６ 届

会议起 ，起草委员会 主席与第
一副主席并列 。 参见联合国 Ａ／ＣＮ ．４／３２５ 号文件 ，第 ４５ 段 。

③ 参见联合 国 Ｃ／０７／Ｖ ９号文件 ，第 １７
—

１８ 页 。

④ 参见联合 国 Ｃ ／０７／Ｖ ９号文件 ，第 ２０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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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一辑

起草专题报告并说 明法律状况并在专题报告中提 出 关于条款草案 的建

议 、在全体会议上参与专题的审议 、协助所负责专题起草委员 会的工作 、

为条款草案编写评注等 。 可 以说 ，特别报告员 的报告是委员会工作的基

础 ，并且是委员会章程确立 的委员会工作方法和 技巧 的
一个重要组成

部分 。

国际法委员会 自 １９４９ 年以来针对各专题总计任命 了５６ 名特别报告

员 ，分别来 自 ３４个国家 ，其 中近一半来 自西欧和北美 （见表 ２ ） 。

表 ２ 国际法委员会各国特别报告员人数 （
２ 人 以上 ）

？

国 家 人 数 国 家 人 数

美 国 ６ 荷 兰 ２

英 国 ６ 俄罗斯 （包括苏联 ） ２

意大利 ４ 瑞 典 ２

法 国 ３ 南 非 ２

日 本 ３ 捷克斯洛伐克 ２

墨西哥 ２

资料来源 ：作者 自制 。

３
． 起草委员会与工作组

国际法委员会 自 １ ９４９ 年第
一

届会议以来 ，

一直通过起草委 员会开展

工作 。 尽管起草委员会是在
一

位主席领导下发挥职能的单
一机构 ，但 自

１９９２ 年以来 ，每届会议审议两至三个不同专题 ， 每项专题都有不同的委员

参加审议 。 其中 ，特别报告员在审议其分管的专题时担任起草委员会委

员 。 总报告员依职参加起草委员会在所有专题方面的工作 。 起草委员 会

的组成需公平代表 国际法委 员会的各主要法系和 各种语言 ，并且 以 同其

起草任务相称为限 。
？

起草委员会的工作与特别报告员 紧密相关 ，往往是就特别报告员 编

写的条款草案开展工作 ，有权处理与所拟草案有关的程序性与 实质性问

①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 ，参 见 ｈｔ ｔ
ｐ

： ／ ／ ｌｅｇａ ｌ ． ｕｎ ． ｏｒ
ｇ／

ｉ Ｉｃ／ｇ
ｕ ｉｄ ｅ／ａｎｎｅｘ３ ． ｓｈｔｍＵ２０ １７－

０７
－

１ ５ 。

② 同上 ，第 ２５
—

２７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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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国 际造法 ： 中 国在 国 际法委 员 会 的参 与

题 。 与之相比 ，工作组主要因特定专题而设 ，也主要在意见尚在形成 中的

早期阶段着手工作 ， 因此与委员 会针对特定专题形成何种处理办法和草

案拟定更为密切 。 由 于授权的灵活性 ， １９９６ 年后 ，委员 会愈益倚重工作

组 ，希望化解委员具体 的意见分歧 ，提高委员会的行动效率 ，在某些情况

下 ，还代行起草委员会的责任采取行动 。
①

（ 三 ） 国 际法委 员 会 的工作 方法

国际法委员会的宗 旨乃在促进国际法的逐渐发展与编纂 。 国际法委

员会章程规定了委员会挑选适合
“

逐渐发展
”

和
“

编纂
”

国 际法专题的方

法 。

？—旦某项专题被列人会议审议议程 ，在委员会工作完结之前 ，会经历

以下三部 曲 ：

第一 ，启动阶段 ，主要是组织工作 、收集相关材料和先例 ，包括任命特

别报告员 、制定工作计划 、请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交有关法律 、 司法判

决等数据和信息 ，并请秘书处提交调查报告 。

第二 ，

一读阶段 ，委员会对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条款草案进行审议 ，包

括下列工作 ： 特别报告员提出报告或条款草案 ；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上审议

特别报告员 的报告和在全体会议上及起草委员 会 内审 议提议的 条款草

案 ；拟定条款草案和说明判例 、委员会内部的任何意见分歧及考虑采取的

各种解决方法的评注 ；在起草委员会内批准
一

读草案并随后在全体会议

上批准一读草案及其评注 ；作为委员 会的 文件印发一读草案并提交给联

合国大会 ， 同时提交各国政府 ，在一年或更多的时间 内征求各国书面意见 。

第三 ，二读阶段 ，也是最后阶段 ，通常包括 ：特别报告员对各国政府的

答复 ，连同大会第六委员会辩论中所提出 的任何意见
一

并进行研究 ； 向委

员会提交另一份报告 ，建议对一读草案作 出适当的修改 ；根据各国政府的

书面和 口头意见在起草委员会审议和批准修改后 的二读案文 ； 委员会在

全体会议上通过二读案 文及其评注 ，亦即最终报告 以及关于采取进一步

行动的建议 。
③

随后 ，委员会将二读案文提交联合国大会 ， 由大会第六委员会对草案

①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 ，参见
ｈ ｔｔｐ ： ／／ ｌｅ

ｇ
ａ ｌ

．ｕｎ．ｏｒｇ／ ｉｌ ｃ／ｇｕｉｄｅ／
ａｎｎｅｘ３ ． ｓｈ ｔｍ ｌ 。 ２０１ ７

－

０７
－

１ ５
，第

２ ４
—

２５
页 。

② 参见 《国际法委员会章程 》第 １ ６ 、 １７ 、 １ ８ 条 ^

③ 参见联合国 Ｃ／０７／ Ｖ９ 号文件 ，第 ３８
—

４２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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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审议 ，并在审议基础上根据委员会 的建议最终作 出 以下行动建议 ：

（ １ ）报告既 已发布 ，不必采取行动 ；
（ ２） 以决议方式表示注意或通过这项报

告“ ３） 向会员国推荐这项草案 ， 以求缔结一项公约 ；或 （ ４）召集会议以缔结

一项公约 。
①实际上 ，委员会关于该项专题的编纂工作在向大会提交关于

该专题的最后报告时即 已完成 。

观察委员会关于国际法逐渐发展和编纂工作的三部曲 ，可 以看出委

员会工作的特点在于 ：把各国政府意志 、成员 国代表要求和国际法专家的

研究结合起来 。

？而各国政府在每
一

阶段都可 以发挥重要作用 。 它们可 以

向委员会提交提议或公约草案供其审议 ，在委员会开始工作时提供资料 ，

并随着工作的进展对草案发表书面或 口头评论。 这是在《 国际法委员会

章程 》下 ，各国有效参与委员会国际造法工作之制度性权利 。 另外 ，虽然国

际法委员会委员均系个人身份任职 ，承担的是学术性和非政治性工作 ，但

由于委员候选人须由联合国会员 国提名 ，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 ，因此 ， 委

员会在工作中并不能完全摆脱政治化阴影 。 鉴于国 际法委员会在鼓励和

推动 国际造法中的重要作用 ，

一

国如能积极选送本国适格国际法人士 ，妥

善运用制度性权利 ，有效参与委员会的国际造法进程 ，亦可影响 国际规则

的制定与形成 ，从而保护本国利益 ，甚至在此过程中把本国相关规则 国际

化 ， 以本国规则为蓝图和底本来制定相关领域的国际规则 。

以上 ，简单介绍了国际法委员会的结构和工作机制 ，是为下文研究提

供铺垫 。 实际上 ，如何探讨
一

国在国 际法委员会中 的参与 ， 主要有两个侧

面 ： （ １ ） 

一

国 国 民如何嵌人国际法委员会的运行结构 ；
（２ ）

—

国在委员会 的

编纂流程中有何作为 。 这里也主要通过两个层面来探讨中国参与 国际法

委员会的国际造法实践 。

二
、 中 国 籍委 员 与 国 际法委 员 会

我 国参与 国际法委员会活动可分为两个阶段 ：
１９７１ 年前和 １ ９７１ 年 中

２０

①参见 《国际法委员 会章程 》第 ２３ 条第 １ 款 。

② 梁西主编 ： 《 国际法 》 （修订第 ２ 版 ）
，武汉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，第 ３８ 页 。



■ 国 际造法 ： 中 国在 国 际法委员 会的 参与

国重回联合国 以后 。

１９７ １ 年以前 ，在联合国代表中国 的是
“

非法 占据席位
”

的
“

中华民国
”

。

从 １ ９４９年到 １ ９６６ 年 ，

“

中华民国
”

有两位代表以私人身份任职国际法委员

会 （见表 ３ ） 。 １ ９７ １ 年 ，联合国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 国
一

切权利后 ， 我国先后

选派并经大会选举通过 ６ 名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。

表 ３ 国际法委员会的中 国籍委员

姓 名 任 职 时 间

１９４９
一

１町１年
徐淑希 １ ９４９

—

１９６ １

刘 锴 １ ９６２
—

１９６６

１９７１
—

至今

倪征燠 １ ９８２
—

１９８４

黄嘉华 １ ９８５
—

１９８６

史久镛 １ ９８７
—

１９９３

贺其治 １ ９９４
—

２００ １

薛捍勤 ２００２
—

２０１０

黄惠康 ２０１０
—

资料来源 ：作者 自 制 。

这 ６ 名委员之背景如何 ？ 在历届 国际法委员会会议上 ，分别担任了哪

些职务 ？ 在他们任职的年份里委员会进行了哪些专题的 国际法编纂工作？

首先看背景 ，这里面除了倪征燠先生和黄嘉华先生在国 际法委员会

任职较短以为 ，其他四位基本都任职了 五年以上 ， 也即是说 ，他们起码做

满了
一届 。 至于他们中途离任的原因 ，多是因选人国际法院退出席位 。 这

里面需要说明两个问题 ，

一是为什么我国 自 １９８２ 年起才进入国际法委员

会。 经过对
一些文献的分析 ，推测我国刚重归联合国之时 ， 国际造法活动

主要针对的是国际海洋法 。 联合 国成立 了
一

个特设委员会进行海洋法的

磋商 ，而中 国在 １９７２ 年的时候参加了该委员会的工作 。 此后十年 ，

一直在

进行相关的工作 ，而负 责参加会议的就是倪先生 。 而在 １９８ １ 年 １ 月 ，海

洋法会议对近十年的讨论草案进行定稿工作 ，倪征燠先生表现 出色 。 恰

恰是他这十年 间的表现 ， 为其 １９ ８１ 年底在第 ３６ 届联合 国大会上当选为

联合国国际法委员 会委员创造 了 良好条件 。 可 以看出 ， 当时国际法委员

２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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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并没有负责海洋法的起草工作 ，而我 国 的主要注意力 均集中在海洋法

的相关问题上 ，所以一直到此事解决 ，到 １９８ ２ 年方有 中 国籍委员在委员

会任职 。

另
一个问题是黄嘉华先生 的任职时间为什么特别短暂 。 这里主要是

因为倪征燠先生 １ ９８４年当选为 国际法院的法官 以后 ，黄嘉华先生当时以

常驻联合国特命全权大使 的身份兼任了 国 际法委员 会委 员 的职务 ，而

１ ９８６ 年后史久镛先生通过选举当选了委员
一职 ，黄嘉华先生就顺势离任 ，

这就是他任职时间特别短的原因 。

比较 ６ 名委员 的背景 ，不难发现 ，从薛捍勤女士开始 ，委员 的选择开始

由原本的偏学术型转向 为实 务型 。 原本的四位委员在他们前往国际法委

员会任职之前 ， 已经是相关国际法领域颇有声誉的专家 ， 而薛捍勤女士和

黄惠康先生则是先任职于 中 国外交部 门 ， 而后才进入国 际法委员会 。 薛

女士曾经担任过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 、 中 国驻荷兰大使 ，黄惠康先生亦

曾 经担任过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 ，同时还担任过中 国驻纽约总领馆副

总领事 、中 国驻马来西亚特命全权大使 。

由此观之 ，薛 、黄二位都具有相当 的操作外交实务的经验 ，他们在国

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上能发 出更贴合我 国外交实践情况的声音 。 这种委员

选派上的偏实务性是近十五年以来的 变化 ，也反映 了新时代我国 国际法

人才上 已经拥有了较不错的积累 。

我们可以进
一步观察 ６ 名委员在 国际法委员会历次会议 中担任的具

体职务 。
阅读国际法委员会每年的年度报告 ，可以发现其中有 ５ 个职位最

为重要 ，分别是 ： 主席 、第
一

副主席 、第二副主席 、起草委员会主席与总报告

员 。 这五个职位以外 ， 国际法委员会每年都会根据主席团的意见 ， 为当届

会议设立一个规划小组 ，该规划小组 由第一副主席负 责 ，小组通常有 ８ 到

１ ０ 名成员 ，基本上这些人可以看做是
一届会议的核心委员 。

而从 ６ 名中 国籍委员的实际任职情况来看 （见表 ４ ） ，史久镛先生 、贺

其治先生 、薛捍勤女士三位在 国际法委员会 中发挥的作用更为核心
一些 。

倪征燠先生 １ ９８４ 年是规划小组的成员 ；黄嘉华先生则没有担任过上述五

个职位 ， 也没有进入过规划小组 ，这也可能与他的供职时间短有关 ； 史久

镛先生在 １ ９８８ 年担任总报告员 ， 并进人规划小组 ， １ ９９０ 年 出任当届 会议

的主席 ； 贺其治先生在 １ ９９７ 年 、
１９９８ 年

、
２００１ 年均是规划小组的成员 ， 同

２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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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 ，在 ２００１ 年还担任了总报告员一职 ；薛捍勤女士 自 ２ ００４ 年开始 ，每年均

进入国际法委员会的规划小组 ，其中 ２００４ 年担任第
一副主席 、 ２００６ 年担

任总报告员 ，
２０１Ｑ年被选为 当届主席 ，不过同年辞职进人了国际法院 ；黄

惠康先生则在 ２０１ ５ 年进入规划小组 。 总体来看 ，从史久镛先生开始 ，经过

贺其治先生与薛捍勤女士 ， 中 国在 国际法委员 会中 已经发挥 了举足轻重

的作用 ，薛女士从她任职的第三年开始 ， 就每年都能进人负责审议委员会

的计划 、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， 以及就此向主席团提 出报告的规

划小组 ，并先后担任了第
一副主席 、 总报告员 、主席这一系列重要职务 。

表 ４ 中 国籍委员在国际法委员会的参与情况 （
１９７１ 年后 ）

？

姓 名 年份 主席团
规划

小组
起草委员会 工 作 组

倪征燠

１９８２ ／ ／ 々
／

１９８３
／ ． ／ Ｖ

／

１９８４ ／ 々 Ｖ ／

黄嘉华
１９８５ ／ Ｖ Ｖ ／

１９８６ ／ ／ Ｖ ／

史久镛

１９８７ ／ ／ 々 ／

１９８８ 总报告员 Ｎ／ ／

１９８ ９ ／ ／
Ｎ／ ／

１９９０ 主 席 ／ Ｖ ／

１９９ １ ／ ／ ／ ／

１９９２ ／ ／ ／ ／

１９９３ ／ ／

“

国家责任
”

专题起草

委员会成员？
／

①作者根据国际法委员会历年 出 台的年度报 告 （ １９ ８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 ）制作完成 ， 参见

ｈｔ ｔ
ｐ ： ／／ ｌｅｇ

ａ ｌ ．ｕｎ ．ｏｒ
ｇ／

ｉｌ ｃ／ ｒｅｐｏ
ｒｔｓ／ 。

２０１ ７ 年 ６ 月３０日浏览 。

② １９ ９３ 年第 ４５ 届会议以来 ， 国际法委 员会年度会议开始就不 同专题分设不同的起草

委员会 ，成员亦不同 。

２ 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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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 表

姓 名 年份 主席团
规划

小组
起草委员会 工 作 组

１９９４ ／ ／ ／

“

国际刑事法院规约

草案
”

工作组成员

１９９５ ／ ／

１ ．

“

国家责任
”

；

２ ．

“

关于国际法不加

禁止 的行 为所 产

生 的损 害性后 果

的国际责任
”

／

１９９ ６ ／ ／

“

危害人类和平与安

全治罪法案
”

长期工作方案小组

１９９７ ／ ＼／
１ ．

“

国家责任
”

；

２ 

■ 长期工作方案小组

贺其治
１ ９９８ ／ Ｖ

＂

１ ．

“

国家责任
”

；

２ ．

“

对条约的保留
”

１ ．
“

国家责任
”

；

２ ＿
“

国家单方面行为
”

；

３ 
？ 长期工作方案小组

１９９ ９ ／ ／

“

国家责任
”

１
．

“

国家及其财产的

管辖豁免
”

；

２
．


“

国家单方面行为
”

；

３ ？ 长期工作方案小组

２０００ ／ ／

“

国家责任
”

长期工作方案小组

２００ １ 总报告员 Ｖ

１ ．

“

国家责任

２ ．

“

关于国 际法不加

禁止 的 行 为所产

生的 损 害性 后果

的 国际责任
”

；

３ ．
“

对条约的保 留
”

“

国家责任
”

薛捍勤 ２００２ ／ ／

１ ．
“

对条约的保留
”

；

２ ．
“

外交保护
”

１ ．

“

关于国际法不加

禁止的 行 为所 产

生的 损害 性后果

的 国际责任
”

；

２ ？

“

国际法的碎片化
”

；

３ ？ 长期工作方案小组

２４



■ 国 际造法 ： 中 国在 国 际 法委 员 会的参 与

续 表

姓 名 年份 主席团
规划

小组
起草委员会 工 作 组

２００３ ／ ／

“

对条约的保留
”

同上

２００４
第一

副主席

１ ． 

“

外交保护
”

；

２ ．

“

国际责任
” 同上

２００５ ／ Ｖ
１ ．

“

对条约的保留
”

；

２ ？ ，际组织的责任
” 同上

２００６ 总报告员 Ｖ

１ ． 

“

外交保护
”

；

２ ． 

“

关于国际法不加

禁止 的行 为 所 产

生的损 害性后 果

的国际责任
”

；

３ ．

“

对条约的保留
”

；

４ ．

“

国隨织的责任
”

；

５ ．

“

共有的自然资源
”

同上 ＋
“

共有的 自然

资源
”

薛桿勤 ２００７ ／ Ｖ

１ ．

“

对条约的保留

２ ． 
“

国际组织的责任Ｓ

３ ． 

“

驱逐外国人
”

１ ＿

“

共有的自然资源
”

；

２＞
‘

武装冲 突对条约

的影响
”

；

３ ． 长期工作方案小组

２００８ ／ Ｖ

１ ． 
“

对条约的保留
”

；

２
．


“

共有的自然资源
”

；

３ ．

“

武装冲突对条约

的影响
”

；

４ ．

“

驱逐外国人
”

１
＿

“

国隨织的责任
”

；

２ ．

“

武装冲突对条约

的影响
”

；

３ ．

“

驱逐外国人
”

；

４ ． 长期工作方案小组

２００９ ／ Ｖ

１ ．

“

对条约的保留
”

；

２ ． 

“

国际组织的责任
”

；

３ ． 

“

突发事件中人员

的保护
”

；

４ ．

“

驱逐外国人
”

１ ．

‘‘

共有的 自然资源
”

；

２ ．

“

过时的条约
”

；

３ ？

“

顧国待遇条款
”

；

４ ． 长期工作方案小组

２０ １０ 主 席 Ｎ／

１
．


“

对条约的保留
”

；

２ ． 
“

武装冲 突对条约

的影响
”

同上

２５



■ 复且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一辑

续 表

姓 名 年份 主席 团
规划

小组
起草委员会 工 作 组

２０ １０ ／ ／

“

驱逐外国人
”

／

２０ １１ ／ ／

１ ．
“

武装冲突对条约

的影响
”

；

２ ．

“

国际组织的责任
”

“

对条约的保留
”

２０１２ ／ ／

“

驱逐外国人
”

／

２０１３ ／ ／ ／ ／

黄惠康 ２０１４ ／ ／

“

国 家官 员外 国刑事

管辖豁免
” ／

２０ １５ ／ Ｖ

１ ．

“

习 惯 国 际 法 的

识别、

２ ． 
“

保护大气层
”

；

３ ．

“

与武装 冲突有关

的环境保护
”

／

２０ １６ ／ ／

“

灾难事件中 的人员

保护
” ／

当然 ，按照国际法委员会的惯例 ，主席团 五位成员 的职务是 由不同 区

域集团的国 民轮流担任的 。
①因此 ，从重要性上看 ，还需进一步检视中 国籍

委员在国际法委员 会具体编纂实践中 的参与 。 如表 ４ 所示 ，各位中 国籍委

员在各 自任职期间均积极参与 了委员会项下各专题起草委员 会或工作组

的工作 。 在国际法委员会中 ，起草委员会在协调各种观点 和制定可普遍

接受的解决方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。
？起草委员 会不仅受托处理纯文字

起草方面的问题 ，还受托处理一些 国际法委员会全体未能解决或似乎可

能引起不必要的冗长讨论的实质性问题 。 实际上 ， 国 际法委员会通常在

对某一专题条款进行第
一

次讨论后 ，不举行表决 ，而是将该条款提交起草

委员会 ， 由它设法就此问题起草一个普遍令人满意的案文 。 起草委员会

①联合国 Ｃ／０７ ／Ｖ９ 号文件 ，第 １ ７
—

１８ 页
，

② 参见 《 １ ９８７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 》第二卷第二部分 ，第 ２３７ 段 和《 １９９６ 年 国际法委员

会年鉴 ））第 ２ 卷第二部分 ，第 ２１２ 段 。

２６



■ 国 际造 法 ： 中 国 在国 际法委 员 会的 参与

的提议常常可得到国际法委员会的
一

致通过 ，有时甚至无需进行讨论 。

①

依据现有资料 ，虽不能完整地展现 中 国籍委员 在各专题起草委员会的具

体参与情况 ，但从 １ ９８２ 年后 ， 中国籍委员几乎参与了委员会所有 已完成和

待完成的专题草案起草工作 ， （见表 ４ ）可 以说 ，对各相关领域 国际法规则

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。
正如 ， 《奥本海国际法 》所给予的公允评论 ， 国际

法委员会所进行的国际法编纂工作 ， 即便委员会完成 的最后案文并未转

化为公约 ，委员会的工作由于其使用学术和现实的方法来研究相关专题 ，

对于各领域国际习惯法规则也有较大影响 ， 因而对当代国际法 的发展居

功至伟 。
②

三
、 中 国在 国 际法委 员 会的参与 实践 ：

以 《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》为例

依据上述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方法 ，在委员会编纂活动中 ，各国都可

以参与委员会的编纂过程 ，实际上 ， 委员会章程 自 始就载有 旨在使各国政

府在委员会工作的每
一阶段都有机会表明其意见的规定 。 根据 《 国际法

委员会章程 》 ，委员会在开始工作时应 ： （ １ ） 向各国政府寄发调查表 ，请它们

提供与其逐渐发展工作计划所列的项 目有关的资料和情报 （第 １ ６条 （ ｃ ） ）
；

（２ ） 向各国政府提出具体详尽的要求 ，请它们提供法律案文 、法令 、司法判

决 、条约 、外交信件和其他与为 了编纂 目 的而研究 的专题有关的文件 （第

１ ９条第 ２ 款 ） 。 委员会还应邀请或请求各 国政府提供关于委员会载有
一

读草案并附带适当解释 、补充材料和各国政府提交的资料的文件的评论

（第 １６条 （ｇ）至 （ ｈ ）和第 ２１ 条 ） 。 最后 ，委员会在编写最后的二读草案和解

释性报告时应考虑这些评论 （第 １６ 条 （ ｉ）和第 ２２ 条） 。
？

可以说 ，鉴于国际法委员会本质上是
一个以个人身份任职的法律专

家机构 ，它没有为 国际社会造法的权力 ， 因此 ， 大会创立的在委员会协助

①参见联合国 Ｃ／０７／Ｖ９ 号文件 ，第 ２６
—

２７ 页 。

② 詹宁斯 、瓦茨修订 ？

．
《奥本海国 际法 》第一卷第一分册 ， 中 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１９９５

年版 ，第 ６ １ 页 。

③ 参见联合 国 Ｃ／０７／Ｖ９ 号文件 ，第 ５６
—

５７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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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一辑

下推动 国际法逐渐发展和编纂的制度之核心 ，就是要各国政府提交的材

料 、评论和意见在委员会的编纂方法 中起根本作用 。 而对各国政府而言 ，

越早介人国际法委员会的编纂工作 ，将本 国 的立场 、建议与实践提供给委

员会以便其编纂借鉴和考虑 ，越能更好地型塑 国际规则 的生成 ，从而维护

本国 的利益 。

从中 国参与国际法委员会的实践来看 ，在国际法委员会针对某
一

专

题的启 动到二读阶段 ，
１ ９７ １ 年以后中 国政府就该特定专题提交书面评论

的可以统计到的共有三次 ： １９８８ 年针对《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草案 》

递交评论意见 ，
１ ９９９ 年就 《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 》递交评论意

见 ， 和 ２００ １ 年针对《国家责任条款草案 》递交评论意见 。 即使将 １９Ｈ 年以

前的一并纳人统计 ，也不过就是五次 。 更多情况下 ， 中国参与国际法委员

会的编纂活动 ，是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就国际法委员会提交的 报告

进行年度辩论期间作 出评论 。
１９７９ 年 以前 ，大会六委提交大会的相关报

告载有六委对国际法委员 会年度报告进行讨论的 主要趋势摘要 ， 而 １９８０

年以来 ，该摘要则作为六委文件的
一部分印发 ，题为

“

专题摘要
”

。
？按照 国

际法委员会的惯例 ，在二读阶段结束之前 ，委员会在编写最后的条款案文

和解释性报告时都应考虑各国政府在六委的这些评论 。 另外 ， 国际法委

员会在关于某
一

专题的二读阶段完成并将二读通过的最后草案提交联

合国大会后 ，大会也通常都要求得到各 国政府有关该草案的评论 ， 以确定

最后草案是否适合拟定公约或者对此将采取何种进
一步行动 。

以下 ，本文拟以 《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〉〉为例 ，观照 中国在国际法委员会

编纂实践中的参与情况 。

（
一

） 国际法委 员 会《 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》的编纂过程

国际公法几乎涉及国家间交往的所有层面 ， 哪些是适合国际法委员

会逐渐发展和编纂的专题 ？ 国际法委员 会在 １９４９ 年举行 的第
一届 会议

上 ，选定 了
１４ 个有待编纂的主题 ，是为

“

１ ９４９ 年清单
”

。

？该清单
一直是国

际法委员会基本的长期工作方案 ，后来在六十多年的工作中 ， 国际法委员

会又陆续增加 了
２８ 个专题 。 后增加的专题有些是与 １９４９ 年某一专题有

２８

①参见联合国 Ｃ ／０７／Ｖ９ 号文件 ，第 ５７ 页 。

② 同上 ，第 ３ １
—

３５ 页 。



■ 国 际造法 ： 中 国在 国际法委 员会的 参与

关而被列人清单的 。

“

外交保护
”

专题 即是如此 ， 是国际法委员会在审议

１ ９４９ 年
“

国家责任
”

专题过裎中延伸出来的 。

第一 ， 启动阶段

国际法委员会 １９９５ 年正式核准将外交保护专题列人议程 ，翌年 ，在第

４８ 届会议上确定
“外交保护

”

为适于编纂和逐渐发展的三个专题之
一

。

①

１ 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１ １ 日 ，联合国大会在第 ４５ 次会议上 ，请求各国政府就此议题

向 国际法委员会递交建议 。 随后 ，美国政府最先回应了大会的这
一

决议 ，

于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５ 日 ， 向 国际法委员会递交书面评论 ，就外交保护的性质 、

用尽当地救济规则 、法人的外交保护 、持续国籍等问题 ，
发表了本国看法 ，

也提出 了希望委员会重点关注的法律问题 。
？

国际法委员会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１ １ 日 任命摩洛哥籍委员穆罕默德 ？ 本努

纳 （ＭｏｈａｍｅｄＢｅｎｎｏｕｎａ）先生为此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。 １９ ９９ 年因本努纳

先生当选为前南斯拉夫问题 国际刑 事法庭法官 ， 委员 会又任命南非籍委

员克里斯托弗 ？ 罗伯特 ？ 约翰 ？ 杜加尔德 （ＣＪｏｈｎ Ｒ
．
Ｄｕ

ｇ
ａ ｒｄ ）先生为此专

题的特别报告员 。
２０００ 到 ２００４ 年 ，特别报告员先后提交了五次报告 ，

“

外

交保护
”

议题及报告每次均列人国际法委员会年度工作报告 ，交大会第六

委员会审议 ，并由各国政府进行辩论 。

第二 ，

一读阶段

国际法委员会 ２００４ 年在第 ５６ 届会议上一读通过 了
一

套共 １９ 条的

《外交保护条款草案及其评注 》 ，并根据《 国际法委 员会章程 》第 １ ６条和第

２ １ 条作出决定 ，通过秘书长将这些条款草案转交各国政府征求评论和意

见 ，并请各 国政府在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 之前将评论和意见提交秘 书 长 。

２００５ 年 ，特别报告员作出第六次报告 。 截至 ２ 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， 国际法委

员会收到 １ １ 国政府？就 ２００４ 年一读草案发来的评论和意见以及特别报

告员 的第七次报告 ，该报告参照各国政府提 出 的评论和意见 ，
提出 了关于

①《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 １９９５ 年年鉴 》第 ２ 卷 ，第 ５０１ 段３联合国国 际法委员会 １９９６

年年鉴 》第 ２ 卷 ，第 ２４８ 段和附件 ２ ，增编 １
。

② 联合国 Ａ／ ５１ ／３ ５８／Ａｄｄ． ｌ 号文件 。

③ １ １ 国为 ： 奥地利 、 萨尔瓦多 、危地马拉 、 墨西 哥 、 荷兰 、挪威 （代表北欧国 家丹麦 、芬

兰 、 冰岛 、挪威和瑞典 ） 、巴拿马 、卡塔尔 、美 国和乌兹别 克斯坦 。 参见联合国 Ａ／ＣＮ ． ４／５６ １ 号

文件 ，第 ８ 页 。 之后英 国 、 意 大利 、 比利 时三 国又发表 了评论 。 参见 联合 国 Ａ／ＣＮ ． ４／５６ １ ／

Ａｄｄ ． ｌ
、Ａ／ＣＮ ．４／ ５６１ ／Ａｄｄ ．２

号文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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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一辑

二读审议第 １ 至第 １９ 条草案的建议以及另外
一

条草案的提案 。

第三 ，二读阶段

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和 ８ 月 ，委员会二读通过 了关于外交保护的整套条款草

案及其评注 。 会后 ，按照其《章程 》 ，委员会将最终的二读条款草案纳人国

际法委员会第 ５８ 届会议年度报告提交大会并建议大会在外交保护条款草

案的基础上制定一项公约 。
①

至此 ，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外交保护专题的编纂工作原则上已经完成 。

随后 ，联合国大会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４ 日第 ６１ ／３５号决议注意到外交保护条款

草案 ，并邀请各国政府不迟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 日就国际法委 员会关于在条

款草案 的基础上拟订一项公约的建议提交书 面评论 。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

２９ 日 ，秘书长收到 １２ 个国家政府的书面评论 ，包括阿根廷 、奥地利 、 巴西 、

古 巴 、捷克 、 印度 、黎巴嫩 、挪威 （代表北欧国家 ） 、葡萄牙 、俄罗斯 、英国和美

国 。
？由于这 １ ２个国家 ，尤其是英美 ，认为条款草案制定成公约 的基础尚

不成熟 ，不主张现阶段将其制定为 国际公约 ， 因此 目前 ，该案文依然维持

着草案形态 。

（二 ） 中 国 参与 《外交保 护 条款草案 》编纂实践

在 《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》编纂过程中 ，无论在国际法委员会还是联合

国大会阶段 ， 中 国均未提交有关该草案 的书 面评论 。 中 国 的参与实践主

要体现在 ：

１ ． 任职国际法委员会的 中 国籍委员薛捍勤女士先后于 ２００２年 、 ２ ００４

年 、
２００６年担任

“

外交保护条款草案
”

起草委员会成员 。 囿于资料的限制 ，

无法得知薛女士在整个草案起草过程中 的具体贡献 ， 但是按照起草委员

会的职能 ，薛女士作为该专题的起草成员 ， 对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的文字和

实质性问题都应产生过
一

定的影响 。

２ ． 中 国在联大六委针对国际法委员 会年度报告外交保护专题发表的

评论

按照 国际法委员会的惯例 ，委员会 自 １９４９ 年第
一

届会议起 ，每年都向

大会提交年度工作报告 ， 由大会第六委员会负责审议 。 国际法委 员会当

３ ０

①联合国 Ａ／６２／１０ 号文件 ，第 １ ０
—

１ １ 页 。

② 参见联合国 Ａ ／６２／ １ １８ 号文件 。



■ 国 际造 法 ： 中 国 在国 际法委 员会 的参 与

年主席和
一

位特别报告员①出 席第六委员会的会议 ，介绍委员会工作报

告 ，针对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就国际法委员 会年度报告的评论发表意见 ，

还可与各代表团进行非正式会晤 。

在《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》编纂的三个阶段 ，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均在

大会六委就国际法委员会年度报告外交保护专题发表评论 ，具体为 ：

第
一

，启动阶段

２００２
、
２００３ 年 ，我国代表薛捍勤女士 、刘振民先生先后在联大六委对

国际法委员会当年会议报告外交保护专题发表评论 。 薛女士的评论较为

简单 ，主要围绕外交保护的范围和用尽当地救济规则 。
？刘振 民先生较之

则更为具体 ，在用尽当地救济规则 、尤其是公司法人的外交保护方面 ，对

草案第 １０ 、 １７ 、
１８

、
１ ９

、
２１

、
２２条进行了具体评论 。

③

第二 ，

一

读阶段

２００４ 年 ， 国际法委员 会通过《外交保护条款一读草案 》并将其纳人年

度报告提交大会 。 我 国代表高风先生在联大六委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第 ５６

届会议工作报告外交保护议题发言 。 高先生在表明 中 国对
一

读草案条款

基本上满意的基础上 ，对一读草案第 １２
、

１６ 及其评注 、
１８

、
１９ 条进行具体

评论 ， 同时声明中国保留今后对条款草案进
一步发表看法的权利 ， 以及建

议可以将外交保护专题制定成
一项宣言 、指导原则或示范法 ， 既可 以供各

国参照适用 ，也可以成为将来制定具体的公约的基础 。
④

第三 ，二读阶段

２００６年 ， 《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》及其评注二读通过 。 当年 ，我 国代表段

洁龙先生在第 ６ １ 届联大六委对 《 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》除发表总体性评论

①根据联合国大会 １ ９８９ 年 １ ２ 月 ４ 日第 ４４／３５ 号决议第 ５ 段
，才开始指派

一

名特别报

告员出席六委审议会议 。

② 中国代表薛捍勤女士在第 ５７ 届联大第六委员会关于
“

国际法委员会第 ５４ 届会议的

报告
”

议题 （外交保护 和 委员 会的工作 ） 的发 言 ， ｈｔ ｔｐ ： ／ ／ｗｗｗ ． ｃｈｉ
ｎａ

－ｕｎ ． ｏｒ
ｇ／

ｃｈｎ／ ｌｈｇｈｙ
ｗ

ｊ
／

Ｉｄｈｙ／ｙｗ／ ｌｄ５７ ／ｔ４０１ ０５ 

．ｈ ｔ
ｍ

，２０ １７
－０７

－０９
〇

③ 中 国代表刘振民先生在 ５８届联大六委关于
“

国际法委员会第 ５５ 届会议的报告
”

议

题 （外 交保护 ）
的 发言 ，

ｈ
ｔ
ｔ
ｐ ： ／／ｗｗｗ． ｃｈ ｉｎａ －ｕｎ ． ｏｒｇ／

ｃｈｎ／ ｌ ｈｇｈｙｗｊ
／ｆｙｙ

ｗ
ｊ
／ｗｎ／ｆｙ

０３／ ｔ５３０８ １７ ．

ｈｔｍ
，２０１ ７

－

０７
－０９ 。

④ 中国代表髙风在 ５９ 届联大六委关于
“

国际法委员会第 ５６ 届会议工作报告
”

议题的

发言 ，
ｈｔ ｔ

ｐ ： ／／ｗｗｗ ．ｃｈｉ ｎａ －ｕｎ ． ｏｒ
ｇ／

ｃｈｎ／ ｌｈ
ｇ
ｈ
ｙ
ｗ

ｊ
／ ｆｙｙ

ｗ
ｊ
／ｗｎ ／ｆｙ

０４／ ｔ５３０６３３ ．ｈｔｍ ，
２０ １７

－

０７
－

０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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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一辑

外 ，特别对草案第 １ 、 ４ 、 ７ 、 ８ 、 １２ 、 １ ３ 、 １５ 、 １９ 条进行具体评论 。
？措辞方

式和前述几位代表理路
一致 ^

将中 国上述参与实践与他国的相关实践对比可知 ：

首先 ，我国虽在国际法委员会整个编纂过程中均有参与 ，但参与的场

合限于在联大六委对 国际法委员会报告涉外交保护专题进行 口头评论 。

这虽然也被国际法委员会视为在草案起草过程中应予考虑的事项 ，但从

参与效果上看 ，短短几分钟的简短评论 ，不如根据《 国际法委员会章程 》授

予的制度性权利 ，在启 动和
一

读阶段 ，提交书面评论 以及本国相关案例 、

数据和信息 ，从而第
一时间影响 国际法委员会的编纂 ，把本 国利益渗透进

该议题中 。 相 比之下 ，美国在外交保护专题的三个编纂阶段 ，都向 国际法

委员会提交书面评论 ， 阐释本 国立场 、提交本国实践 ， 全面跟踪草案的整

个编纂过程 。 而外交保护专题的特别报告员也会针对美国书面评论中提

出 的意见逐一反馈 ，并阐明原因 。

？这其实是特别报告员与
一个国家进行

互动和博弈的过程 ，正是在反复的互动中 ，

一

国得最大程度影响 国际法

委员会 ，将本国有关特定专题最为关切的法律问题镶嵌在编纂的最后案

文中 。

其次 ，从技术角度看 ，我 国代表在联大六委的评论内容 ，短且空泛 。 国

际法委员会
一

直尽力避免在象牙塔内 开展工作 ， 与 国 际生活现实保持密

切联系 。

？正如宋杰所言 ， 国际法委员会对国际法任
一议题的编纂 ，都是建

立在大量的 国际案例 和国家案例的基础上 。 因此 ，

一

国要有效参与 国际

法委员会的编纂工作 ，所提建议须契合相应 的国际实践和本国实践 。

④我

国代表对《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》的发言 ，虽然也细化到具体条款 ，但除 了刘

振民先生提及巴塞罗那案判决外 ，其他意见均未援引 任何国际和 我 国相

关案例和实践 。 实际上 ，随着中 国越来越深人参与世界事务 ，尤其是
“
一

带

①中国代表段洁龙在第 ６１ 届联大六委关于
“

国际法委员会第 ５８ 届会议工作报告
”

议题

中
“

外交保护
”

和
“

国际法不加禁 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
”

两项专题的发言 ，

ｈｔｔ
ｐ ： ／／ｗｗｗ ．ｆｍ

ｐ
ｒｃ ．

ｇｏ
ｖ ． ｃｎ／ｗｅｂ／ｚ ｉｌ ｉａｏ＿６７４９０４／ｚｙｊ

ｈ
＿
６７４９０６／ １２８３１９１ ．ｓｈｔｍｌ

，２０１７
－

０７
－

０９
ｅ

② 参见联合 国 Ａ／ＣＮ ．４ ／５６７ 号文件 。

③ 《 １９ ７４ 年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 》 ，第 ２ 卷第
一

部分 ，
Ａ／９６１ ０／Ｒｅｖ ． ｌ 号文件 ，第 ２１ ０ 段 。

④ 宋杰 ：《从英美 实践来看我 国参与国 际法律事务的有效性问题 》
， 《 比较 法研究 》２０ １５

年第 ２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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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国 际造法 ： 中 国在 国 际法委 员会 的参 与

一

路
”

战略的推进 ， 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面临诸多挑战 。 外交保护制度之

于中国的意义愈益重要 。 对此 ，我国的实践为何 、应持何种立场 ， 如何有效

地引导外交保护国际规则的形成 ，均值得细细思量 。

四 、 结语

应该说 ， 自 １９Ｈ 年重返联合国以后 ，我国在国际造法上的参与实践呈

现逐渐增多的态势 。 自 １９８２ 年以来 ，我国在国际法委员 会中的参与是
一

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。 而在之前 ，我国 ７０ 年代也在海洋法条约的完成中积

极发挥自 己的作用 。

作为
一个发展中国家 ， 中 国高度重视 国际法在国际关系 发展中所能

扮演的角色 ， 中 国坚信国际法有助于和平 、稳定与发展 。 要促进国际关系

的良性发展 ，必须拥有一个完整而被普遍接受的国际法体系 。 在 当前 ，随

着全球局势 日 益复杂 ，在地 区间矛盾冲突不断的时候全球整体的
一

体化

却在不断加深 ， 固有的国际关系规范不断受到挑战 ，整体处于
一个较为混

乱的秩序之中 。 因此 ，现在比之过去 ，更需要重 申制定国际关系和国际法

律秩序的基础 。 从过往的经验可 以看出 ，只有各个国家
——无分大小 、无

分意识形态 、无分相应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之强弱
——在一个和平的

框架下共处和发展 ，才能使得世界秩序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 。

而从我 国在国际法委员 会中的实际参与情况 ， 我们可以得出
一

定 的

结论 ，具体有如下三个方面 ：

首先 ， 我国在 国际造法实践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 。 无论是从

国际法委员会中委员的人数 ，还是委员在委员会 中具体的任职 ，都可以看

出我国在这一体系中 的重要作用 。 而从我国对于委员会年度会议报告作

出 的回应来看 ，我们是真真切切参与到国际造法活动中去的 ，这需要我们

继续保持并发扬 。

其次 ， 国际法既是一门技术 ，也是一 门艺术 ，但从内核上看 ，首先是技

术 ，是用一套术语和程序包装起来的利益 。 尤其是在 国际法委员会阶段 ，

关于条款草案的技术性讨论居多 ， 国际政治与政府意志在
一

定程度上并

非主导因素 。 因此 ，在委员会编纂进程中 ，特别报告员
一职非常重要 。 特

３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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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辑

别报告员专司草案起草 ，其立法理念和法律素养对于拟定 中 的国 际规则

形貌影响深远 。 当前 ，我国仍未有人在国际法委员会 中出任特别报告员

一职 ，希望未来能够补缺 。

第三 ， 由 于国际社会的性质 ， 国际法整体上是
一种横向结构的共存

法 ， 国家及其实践是 国际法的基石 。 但是正如任何国 内社会必须有思想

基础和奋斗希望 ， 国际社会也同样必须牢记终极价值 。

①因此 ， 国际法一直

处于用
“

实然法
”

（ ｌｅｘｌａ ｔａ）来解说 、创制
“

应然法
”

（ ｌｅｘｆｅｒｅｎｄａ ） 的状态 。
？

这对中 国参与国际造法实践就提出 了两个任务 ：

其
一

，梳理中 国 国际法实践 。 从学术研究角度 ，这就意味着应重视中

国国际法的实证研究 。 我国代表在联大六委针对《外交条款草案 》也提出

了不少具体的意见 ，反映了我 国对此最为关切 的问题和我 国 的利益 ，但是

意见总体缺乏国家和 国际案例作支撑 ， 理论有余、实证不足 ，说服力相对

就薄弱 。 所以 ，做好 国际法的实证研究是提高我 国未来参与 国际造法效

率的前提和基础 。

其二 ，构建国际法中 国理论 。 国际法因 为历史的原因 ，有着很强的西

方烙印 ，新中 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 ， 国际法律体系疏离中 国 ；改革开放后

中 国积极融入国际法律体系 ，但总体上是以经济发展为助推 ，欠缺以文化

和政治文明为主导的 国际法观念和立场 ， 因此当今国 际法仍然是中国参

与不充分的机制体系 。

＠从未来应然 国 际法的维度来看 ， 我 国应构建完整

而系统的中 国 国 际法理论 ， 在参与 国 际造法实践中 ， 改善和推进 国际法

治 ，构建国际良法 ， 塑造全球善治 。

总 的看来 ， 国际法委员会是研究我国重归联合国 以来参与国际造法

实践很好的切入点 。 我们可 以看到 中 国在国际造法实践中角 色的变换以

及我国参与国际造法时坚持 的
一些原则和持有 的倾 向 ，也可 以看到我 国

在实践中遇到的
一些问题 ， 以及可能的改进方向 。

①马尔科姆 ？
Ｎ ． 肖 ： 《国际法 》 （第 ６ 版 ） ， 白桂梅等译 ，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１ １ 年版 ，第

１０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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